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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 

第 31 号 

   《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和贴息项目管理暂行办法》业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办公会讨论通过，现予以发布，

自2005年8月1日起施行。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马凯 

  二○○五年六月八日 

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和贴息项目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和贴息项目的管理，提高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和贴息资金的使用效益，根据

《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以投资补助和贴息方式使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包括长期建设国债投资）的项目管理，适用本办法。 

  使用灾后重建补助等应急性投资资金的项目，按照有关专项规定进行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投资补助，是指国家发展改革委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投资项目和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给予的投资资

金补助。 

  本办法所称贴息，是指国家发展改革委对符合条件、使用了中长期银行贷款的投资项目给予的贷款利息补贴。 

  投资补助和贴息资金均为无偿投入。 

  第四条 投资补助和贴息资金重点用于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需要政府支持的经济和社会领域。主要包括： 

  （一）公益性和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项目； 

  （二）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投资项目； 

  （三）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投资项目； 

  （四）推进科技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投资项目； 

  （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其他项目。 

  第五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应按照宏观调控的要求，根据国务院确定的工作重点，严格遵守科学、民主、公开、公

正、高效的原则，认真安排好投资补助和贴息项目。对欠发达地区和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的投资项目应适当倾斜。 

  第六条 投资补助和贴息资金应按照项目安排，并明确资金用途。投资补助和贴息资金可按项目单独申请和安排，

也可根据政策规定统一申请、集中安排。 



  第七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给单个投资项目的投资补助或贴息资金的最高限额原则上不超过2亿元。超过2亿元

的，按直接投资或资本金注入方式管理，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批可行性研究报告。 

  安排给单个投资项目的中央预算内投资资金不超过2亿元，但超过3000万元且占项目总投资的比例超过50%的，也按

直接投资或资本金注入方式管理，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批可行性研究报告。 

  安排给单个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的中央预算内投资资金在3000万元及以下的，一律按投资补助或贴息方式管理，只审

批资金申请报告。 

  第八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投资补助和贴息项目时，原则上应首先制定工作方案，明确投资补助和贴息的目的、

预定目标、实施时间、支持范围、资金安排方式等主要内容，并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性质的投资项目的具体

情况，确定相应的投资补助和贴息标准。 

  制定工作方案时，要符合有关行业规划、专项规划的要求。凡不涉及保密内容的，工作方案均应公开，以便于企业

和地方政府遵照执行。 

第二章 项目资金申请报告的申报 

  第九条 申请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或贴息资金的投资项目，应按照有关工作方案、投资政策的要求，向国家发展改

革委报送资金申请报告。 

  第十条 按有关规定应报国务院或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批、核准的项目，可在报送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申请报告时

一并提出资金申请，不再单独报送资金申请报告；也可在项目经审批或核准同意后，根据国家有关投资补助、贴息的政

策要求，另行报送资金申请报告。 

  按有关规定应由地方政府审批的地方政府投资项目，应在可行性研究报告经有权审批单位批准后提出资金申请报

告。 

  按有关规定应由地方政府核准或备案的企业投资项目，应在核准或备案后提出资金申请报告。 

  第十一条 资金申请报告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项目单位的基本情况和财务状况； 

  （二）项目的基本情况，包括建设背景、建设内容、总投资及资金来源、技术工艺、各项建设条件落实情况等； 

  （三）申请投资补助或贴息资金的主要原因和政策依据； 

  （四）项目招标内容（适用于申请投资补助或贴息资金500万元及以上的投资项目）； 

  （五）国家发展改革委要求提供的其他内容。 

  已经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批或核准的投资项目，其资金申请报告的内容可适当简化，重点论述申请投资补助或贴息资

金的主要原因和政策依据。 

  第十二条 资金申请报告应附以下文件： 

  （一）政府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准文件； 

  （二）企业投资项目的核准或备案的批准文件； 

  （三）城市规划部门出具的城市规划选址意见（适用于城市规划区域内的投资项目）； 



  （四）国土资源部门出具的项目用地预审意见； 

  （五）环保部门出具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审批意见； 

  （六）申请贴息的项目须出具项目单位与有关金融机构签订的贷款协议； 

  （七）项目单位对资金申请报告内容和附属文件真实性负责的声明； 

  （八）国家发展改革委要求提供的其他文件。 

  第十三条 凡已经由国务院、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批或核准的投资项目，单独报送资金申请报告时，可不再附送第十

二条所规定的第一、二、三、四、五项材料； 

  凡已经省级和计划单列市发展改革委审批或核准的投资项目，报送资金申请报告时可不再附送第十二条所规定的第

三、四、五项材料； 

  申请使用的投资补助或贴息资金总额在200万元以下的投资项目，或根据有关规定集中申请的投资项目，报送的附件

材料可适当简化。 

  第十四条 计划单列企业集团和中央管理企业可直接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报送资金申请报告，并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

负责。 

  地方政府投资项目和地方企业投资项目的资金申请报告，须报省级和计划单列市发展改革委初审；审查通过后，由

省级和计划单列市发展改革委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省级和计划单列市发展改革委要对审查结果和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

责。 

  计划单列企业集团、中央管理企业、省级和计划单列市发展改革委统称为申报单位。 

  第十五条 在资金申请报告的上报过程中，如果需要经过有关行业管理部门的审核，应在工作方案中予以明确。 

  工作方案对资金申请报告的审核部门、上报程序有特定要求的，按其规定办理。 

第三章 项目资金申请报告的审核和批复 

  第十六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要从以下方面对资金申请报告进行审查： 

  （一）符合中央预算内投资资金的使用方向 

  （二）符合有关工作方案的要求； 

  （三）符合投资补助和贴息资金的安排原则； 

  （四）提交的相关文件齐备、有效； 

  （五）项目的主要建设条件基本落实； 

  （六）符合国家发展改革委要求的其他条件。 

  第十七条 对申报材料不齐备的资金申请报告，国家发展改革委应通知申报单位在要求的时限内补充相关材料。 

  第十八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审查资金申请报告时，可以根据需要委托有关机构或组织专家进行评估，必要时还应



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 

  第十九条 对于单个项目拟安排的投资补助或贴息资金数额超过3000万元的，可要求项目单位报送初步设计概算，

并委托有关机构进行评审，根据评审结果决定投资补助或贴息资金的具体数额。 

  第二十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审查结果，对同意安排投资补助或贴息资金的资金申请报告做出批复，并将批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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